
 扶輪社及地區支援（CDS），2016 年 6 月  1 

  

相關扶輪社與地區的重要變更 
2016 年立法會議（括號中的號碼代表制定案編號）. 

 

出席 

更改規定的權利。扶輪社對出席規定及因未出席而終止社籍的方針，可放鬆或加強控制。然而，

扶輪社仍必須將出席報告呈交總監。希望遵守傳統出席規定的扶輪社，則可繼續如此做。（16-21） 

「85 年」之規定。在一個或多個扶輪社的社籍年數為至少 20 年，而加上其年齡則至少相當 85 年的

扶輪社員，可免出席。（16-35） 

 

社理事會 

財務。扶輪社財務為該社理事會的常任委員。（16-02） 

 
理事會會議錄。扶輪社的所有理事會會議錄必須以書面在該會議結束之後 60 天内供社員閲讀。

（16-01） 

 

社財務 

入社費。新社員可免繳入社費。但是，扶輪社可選擇保留入社費，也有彈性在社細則加

入入社費或其他費用。（16-07） 
 

會費的增額。爲了解決財務面的挑戰以及改進提供扶輪社的業務服務，RI的半年會費在

未來三年將每年增額 4 美元。亦即，每位社員的會費將為 2017-18 年度，每半年 30 美元；

2018-19 年度，每半年 32 美元；2019-2020 年度，每半年 34 美元。（16-99） 

 

社例會 

更改例會規定的可能性。扶輪社，只要每個月至少召開兩次例會，可變更例會日期與時

間。凡希望按照傳統規定召開及取消例會的扶輪社，可繼續照辦。（16-21） 

取消例會。社可取消涵蓋公定假日那一週的例會。（16-26） 

 

親自出席與網路出席例會。社可以下列方式舉行例會：親自出席，網路例會，利用網路

親自出席，或交替舉行任一種方式的例會。（16-30） 

 

 

 

 

 

中文 （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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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 

建議立法案。在立法會議受審的立法案限於下列兩種：更改 RI章程文件的制定案，以及

RI理事會提議的立場聲明。（16-113） 

 

立法會議的代表。立法會議代表將自獲選的次年度的 7 月 1 日起，任職三年。例如，2019

年的代表的任期為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16-114） 

 

決議會議。由立法會議代表組成的決議會議，將每年藉由線上會議，審議建議決議案。決

議案的提案者可為扶輪社、地區年會、英愛國際扶輪社之審議會或年會。由代表投票而獲

得多數票通過的決議案，必須在舉行立法會議的前一年度的 6 月 30 日以前提交秘書長。

（16-113） 
 

地區的變更 

將扶輪社移入鄰接的地區。理事會，可將社員人數不滿 1,100 人的地區合併，或以將部分

扶輪社移入鄰接地區的方式分割有超過 100 個扶輪社的地區。（16-84） 

 

地區的變更在 2 年後生效。任何由理事會決定取消或更改地區疆界的決議，在決定後 24

個月之後方才生效。（16-86） 

 

地區領導 

副總監。地區不再有義務設置副總監職。副總監是爲了總監無法勝任其職責時取而代之

的角色。如果地區使用提名委員會的方式選副總監，該委員會應自總監當選人推薦的前總

監中選出副總監。如果提名委員會沒有接到任何提名，或者未使用提名委員會的方式，總

監當選人可選一位前總監為副總監。副總監在被選的下一年度任職。 

（16-74、16-76、16-77） 

 
對未能通過年度報表與地區財務報告的程序。年度報表與財務報告必須在地區年會結束

之後 3 個月以内或在所有扶輪社有權派遣代表出席並在舉行之 30 天前已通知的下一個地

區會議，經過討論並通過。如果地區會議未得舉行，總監必須在 3 個月期間結束之後的

60 天内執行通信投票。（16-88） 

 
不正當使用地區財務。任何未遵守扶輪的財務規定，包括管理地區資金不當者，在如此

行爲未獲解決之前，不得任地區或扶輪的任何職位。（16-89） 

 

網路扶輪社 

網路扶輪社與扶輪社。扶輪消除了傳統扶輪社與網路扶輪社的區別。雖然網路扶輪社一

詞自扶輪的章程文件中消除，但網路扶輪社可繼續使用此名稱，表明其為完全或主要是在

網路開會的扶輪社。（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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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 

贊同總監選舉的挑戰。贊同挑戰候選人的扶輪社數增為， 必須有地區内其他 10 個社，或

地區内扶輪社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且以二者之中較多者為準。唯有在該年 7 月 1 日時已成

立至少 1 年之扶輪社得以算入為可以贊同挑戰的總數中。（16-71） 

 

簡化特別選舉的程序。地區因爲特別情況重啓提名程序時，如果原來的提名程序中沒有

任何扶輪社推薦人選，總監沒有必要重啓邀請扶輪社提出總監提名之推薦程序。 

（16-72） 

 

雜誌 

共同訂閲雜誌。居住同一地址的扶輪社員可以選擇共同訂閲英文版扶輪雜誌或該社理事

會指定的地域雜誌。（16-96） 

 

社員 

規定與資格。扶輪社可自主決定有關轉社社員、雙重社籍社員及名譽社員的規定或資格

條件。但社亦可繼續遵照傳統性的規定。成爲社員的唯一資格條件為，社員必須是表現品

行端正、正直、領導力；並在事業、專業及/或社區有好聲譽，且願意在自己及/或世界各

地社區服務的成年人。（16-36、16-38） 

 

新社員種類。扶輪社可將準社員、企業社員、家庭社員或其他的社員種類納入該社。如

此的扶輪社，爲了將新種類的社員涵蓋於扶輪社繳款通知，呈報扶輪時需將他們歸入「現

職」社員。有關財務義務（社費、餐費等）、出席以及參與服務活動的規定，則由扶輪社

決定。但，唯有現職社員有資格成爲職員，並算為該社應有的投票權人數。（16-36） 
 

在扶輪社與扶輪青年服務團之雙重社籍。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可同時持有扶輪社社員

及扶青團團員的身份。（16-40） 

 

有關轉社社員的聲明。對另一社有欠費的潛在社員，沒有資格成爲社員。扶輪社必須確

證有意入社的前社員，對其所屬的前一社沒有任何欠款。如果一社要求轉社社員或前社員

所屬的前扶輪社提供該社員是否欠費的聲明，前屬社必須在 30 天以内提出。如果要求之

後 30 天内未有聲明提出，將視同該社員未欠任何款項。此項變將納入 RI細則，但不重復

載於模範扶輪社章程。（16-51） 

 

新社 

創社社員人數的最低限。新扶輪社的創社社員人數應為至少 20 名。（16-83） 

 

暫停 

暫停社籍。扶輪社可以暫停社員社籍的日數為最多 90 天。當暫停期間終了時，理事會必

須決定終止該社員的社籍或回復社籍使其成爲現職社員。遭暫停社籍的社員有權進行上訴、

請求調停或交付仲裁。（16-49、16-50） 

 

因採取法律行動遭終止會籍。若有社員在該社用盡所有扶輪規定之解決方法前，起訴或

維持控訴國際扶輪或扶輪基金會，包括理事、保管委員、職員、以及雇員，該社可能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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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或終止會籍。立法會議亦闡明了 RI 理事會針對重復提出選舉控訴的地區可採的措施。
（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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